
注册计量师注册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注册计量师的注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注册

计量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注册计量师注册工作的组织实施

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 依法设置的计量检定机构和市场监管部门授权

技术机构中执行计量检定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依据计量法

律、法规有关规定，需经考试取得相应级别注册计量师职业

资格证书并注册后，方可从事规定范围内的计量技术工作。 

第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统一负责全国注册计量师注册管

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

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注册计量师注册管理工作。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为一级注册计量师、二级注册计量师

的注册机关。 

  

第二章 注册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取得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申请初始

注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所申请注册执业的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

（原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计量检定员证》中核准的

专业项目可视同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 

（二）受聘于依法设置的计量检定机构或市场监管部门

授权技术机构（以下简称执业单位）。 

第六条 申请人申请注册，可向执业单位所在地的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也可通过执业单位统一提出注

册申请。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一）注册计量师初始注册申请审批表； 

（二）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证书（包括电子证书）及复

印件； 

（三）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或原各级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颁发的《计量检定员证》及复印件。 

第七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收到注册申请材料后，应当

对其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当当场或者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或代理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受理其注册申请。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注册申请，应当向

申请人出具加盖本单位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凭证。 

第八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注册的决定。20 个工作日



不能作出决定的，经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九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作出准予注册决定的，应当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计量师注册证》（以下简称《注册计量师注册

证》）。《注册计量师注册证》有效期为 5 年。 

第十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作出不予注册决定的，应当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书面通

知中应当说明不予注册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一条 注册计量师注册有效期届满需继续执业的，

应当在届满 60 个工作日前，向执业单位所在地的省级市场

监管部门提出延续注册申请。延续注册需提交《注册计量师

延续注册申请审批表》、《注册计量师注册证》及复印件。 

延续注册的受理和批准程序同初始注册。 

第十二条 在《注册计量师注册证》有效期内，注册计量

师执业单位或者计量专业类别发生变化的，应当向执业单位

所在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变更注册申请。 

变更注册申请需要提交《注册计量师变更注册申请审批

表》、《注册计量师注册证》及复印件。申请新增计量专业

类别的，还应当提交相应的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或原各

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检定员证》及复印件。申



请执业单位更名的，应当提交执业单位更名的相关文件及复

印件。 

申请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与原执业单位解除聘用关系，

并被新的执业单位正式聘用。 

第十三条 变更注册后，《注册计量师注册证》有效期仍

延续原注册有效期。原注册有效期届满在 6 个月以内的，可

以同时提出延续注册申请。准予延续的，注册有效期重新计

算。 

变更注册的受理和批准程序同初始注册。 

  

第三章 计量专业项目考核 

第十四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量

专业项目考核，可指定具有相应能力的单位组织考核，也可

由注册计量师执业单位自行组织考核。 

第十五条 组织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的单位（以下简称组织

考核单位）应当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制定考核工作程序，在

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考核任务。 

第十六条 申请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的人员，应当通过执业

单位向组织考核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申

请表。 

第十七条 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包括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

能考核及计量专业项目知识考核。 



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核主要包括相应计量器具检

定全过程的实际操作、计量检定结果的数据处理和计量检定

证书的出具等。 

计量专业项目知识考核主要包括计量专业基础知识、相

应计量专业项目的计量技术法规、相应计量标准的工作原理

以及使用维护知识等。 

第十八条 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核和计量专业项目

知识考核分别按百分制评分，其中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

核 70 分为及格，计量专业项目知识考核 60 分为及格。 

第十九条 组织考核单位对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的申

请人签发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并保留考核档案材料。 

第二十条 参加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的人员，必须遵守考场

纪律，有作弊行为的，取消考核资格，2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计量专业项目考核。 

第二十一条 计量专业项目主考人员弄虚作假、玩忽职守

的，取消其承担相应考核任务的资格，并通报其所在单位，

涉嫌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二条 组织考核工作的单位和有关人员，应当遵守

国家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保密、考试和培训等规定，不得营

私舞弊。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市场监管总局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注

册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注册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

通知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予以纠正。 

第二十四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注

册计量师的任职资格和执业情况、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等工作

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申请注册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三）因在计量技术工作中受到刑事处罚的，自刑事处

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注册计量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单位

所在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予以注销注册： 

（一）不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注销注册的； 

（三）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四）被依法撤回、撤销、吊销注册的； 

（五）受到刑事处罚的； 

（六）与执业单位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的； 

（七）执业单位被依法取消计量技术工作资质的； 

（八）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注册计量师注册证》遗失、污损需要补办、

更换的，应当持执业单位和本人共同出具的遗失说明，或者

污损的原《注册计量师注册证》，向执业单位所在地的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申请补办、更换。 

第二十八条 不得买卖、租借和涂改《注册计量师注册

证》,违反相关规定的，依法依规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 

对使用伪造、变造《注册计量师注册证》的，市场监管

部门发现后予以收缴，依法依规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构成犯罪的，移送相

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

册计量师注册证》的，由作出批准决定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撤销《注册计量师注册证》，申请人在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注册，依法依规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条 注册计量师应当按照注册的计量专业类别和

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列明的技术能力，从事相应的执业

活动。注册计量师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执业活动的，市场监

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一条 执业单位、注册计量师和组织考核单位应当

对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

挠。 

第三十二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将有关严重违法失

信主体，依法依规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强

化信用监管。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凡是通过法定证照、书面告知承诺、政府部

门内部核查或者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等能够办理的，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不得要求申请人额外提供证明材料。 

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和所在的执业单位应当分别对申

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十五条 《注册计量师注册证》为注册计量师的执业

凭证，由注册计量师本人保管和使用。 

第三十六条 注册计量师因丧失行为能力、死亡或被宣告

失踪的，其《注册计量师注册证》失效。 

第三十七条 注册计量师在执业范围内应当对执业单位

的计量工作进行监督，对执业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计量技术规范的行为或者决定，提出

劝告、制止或者拒绝执行，并向执业单位所在地的省级市场

监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八条 执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注册计

量师开展继续教育，确保注册计量师持续满足岗位要求。 

第三十九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行政许可的

有关要求向社会公布注册计量师注册、注销、撤销和《注册

计量师注册证》失效的人员名单，并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

注册计量师注册整体情况、监督检查情况等报市场监管总局。 

第四十条 本规定所涉及的有关证书、表格式样和《国家

计量专业项目分类表》由市场监管总局统一规定。《注册计

量师注册证》由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印制。 

第四十一条 按照本办法实施注册计量师注册，应当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行政许可办理程序的

有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可按照《注册计量师职

业资格制度规定》和本规定要求，根据地方实际制定具体办

法并组织实施。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市场监管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注册

计量师注册管理暂行规定》（原质检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4

号）同时废止。


